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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2017 年 3 月 27 日會議的補充文件

您於2017年 3 月 30 日致運輸及房屋局的信函收悉。來信

要求政府提交有關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(委員會)於

2017年 3 月 27 日討論獨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(獨立調查機構)的

補充資料。現提供有關資料如下。

(a) 民航意外調查宗數及所需時間

2. 由於每宗民航意外調查需時完成，因此每年均會累積

一些在前一年或更早時間開始而尚在進行的調查個案，氏航處

每年實際進行的調查(包括新及舊個案)在過去 5 年由 8 宗至 13

宗不等，而截至 2017 年 3 月底尚在進行的調查個素有 12 宗，

詳見下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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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
(截至 3 月

底)
調查宗數t 8 12 10 11 13 12 

* 包括新開展的調查及過往累積下來正在進行的調查;民航處開展的調查及由外地

調查機構開展而需要民航處參與的調查均被計算在內。

3. 現時民航意外調查工作由民航處人員以兼任形式參與。

每宗意外/嚴重事故調查的進度除了視乎人手外，亦非見乎事件
的複雜性和涉事各方是否配合調查。以過去 5 年為例，民航處

每宗調查平均需時 26 個月完成。

4. 國際氏用航空組織(國際民航組織)暫未就民航意外調

查的時間頒布任何標準'但正就這方面進行研究。根據國際

民航組織屬下的意外調查相關工作小組最近進行的一項研

究，在 2010至 2016年間牽涉超過 5 ，700公斤的飛機 1的致命意外

中， 65%的調查報告在2年內發表，而大部分報告 (89%)均在 3

年內發表。

5. 我們希望藉養成立獨立調查機構，加強全職意外調查

的人手支援，能夠加快調查過程，令業界盡早知悉結論並汲取

經驗，採納和執行安全建議，防患於未然。

(b) 六名專業支援人員的職責及資歷要求

6. 獨立調查機構的 6 名專業支援人員(包括 3 名高級氏航

事務主任和 3 名民航事務主任)均會參與民航意外/嚴重事故

的調查工作。在調查的過程中，他們會就各自的專業範疇和經

驗向總調查主任提供意見，協助找出意外成因和提出安全建議。

此外，總調查主任亦可視乎個別意外或事故的需要，邀請有專

門知識或經驗的人士(例女口氣象專家)提供意見。

l 一般客機、貨機、商務飛機及部分商用直升機均超過 5 ， 700 公斤，本港只

有少數小型直升機少於 5 ， 700 公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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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該 6 名人員在意外調查以外會分擔三類主要恆常工作

包括， (i)安全管理，進行防範意外的工作，包括相關的法例修

訂工作; (ii) 員工培訓和維護調查設備，確保機構隨時為調查

工作準備就緒; (iii)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，留意和研究國際就

意外調查和航空安全的最新趨勢和規範。該 6 名人員分屬的 3

個調查小組的主要職責詳載於血企斗 。

8. 現時，民航處的意外調查隊成員一般包括具通航、飛

行標準及民航事務專業背景及/或經驗的人員。有關獨立調查

機構 6 名人員的資歷要求，除了具有意外調查專業背景的 2

人會從民航處意外調查組調任外，我們構想中的人手安排會大

體上參考現時氏航處意外調查隊成員的組成。就此，我們會留

待新的總調查主任到任後，讓其按實際的運作需要，檢視並決

定對該 4 名人員的專業背景要求。無論如何，根據國際民航組

織的相關指引，該 6 名人員均會接受意外調查的專業訓練，確

保熟習調查程序和技巧。

(c) 民航意外及嚴重事故的定義

9. 為配合獨立調查機構的成立，<香港民航(意外調查)規

例~ (香港法例第 448B 章)( <規例~ )需要作出相應的修訂。我

們現正進行相關的法例修訂工作，並會因應國際民航組織對

〈國際民用航空公約~ <附件 13 -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徵候調

查~ ( <附件 13 ~ )的更新，一併修訂/加入「意外」及「嚴重

事故」的定義，以釐清〈規例〉的適用範園。我們會於本立法

年度向立法會作出有關修訂建議 。 《附件 13 ~對「意外」及「嚴

重事故 J (其中文版本把兩者分別譯為「事故」及「嚴重事故

徵候 J )的定義載於血企豆。

(d) 檢討人手編制的結果

10. 委員會於2017年 3 月 27 日討論政府成立獨立調查機構

的建議，就有部分委員對是否有必要成立一個常設的調查機構

和機構的人手編制提出意見，我們考慮過有關建議能否符合國

際民航組織的要求和調查機構的實際運作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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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截至 2017年 3 月底，氏航處調查中的個案共有 12 宗，包

括 5 宗由民航處主責進行調查和 7 宗由香港以外的機構調查並

需要民航處的參與。我們預期獨立調查機構最快在 2017年年底

成立，屆時這些個案大部分應未完結，故將轉交獨立調查機構

跌進。此外，在成立初期，獨立調查機構亦須立刻處理從民航

處接手民航意外調查職能相關的過渡工作。我們預期獨立調查

機構會忙於處理調查職務，同時須處理如推動航空安全、持續

檢討《規例》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所訂的最新標準等其他主要

工作。

12. 再者，獨立調查機構還須確保本身能隨時就新的意外

調查準備就緒，履行法例的要求。一如其他緊急服務，當一宗

意外或嚴重事故發生時，該機構須立即前往事發現場，以進行

搜證和其他與調查相關的工作。綜合以上的考慮因素，我們認

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常設機構，方能符合國際氏航組織的要求，

而且這個常設機構亦需要有足夠的專業人員支援整個調查機

構及總調查主任的工作，這做法亦與其他發展成熟的航空體系

的做法一致。

13. 我們會在獨立調查機構的職位在2020年 3 月 31 日的 3 年

期限屆滿前，因應實際經驗檢討有關無構(包括人手編制) ，為

機構訂立一個長遠的人手編制，以符合實際的運作需要。

2017年 4 月 25 日

副本抄送:

國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(陳雅思女士代行)

林健鋒議員， GBS ' IP (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)

民航處(經辦人:助理處長(航班事務及安全管理)本毓麟先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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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三個調查小組的主要職責

調查小組 1

1. 根據總調查主任的指示進行民航意外調查;

2. 執行與防範意外相關的職責， 17~ 女口管理事故呈報機制、主

動收集、處理和分析業界提供的安全數據以找出安全隱患、

提出安全建議、與航空業界合作發放安全訊息;

3. 定期檢討和更新法例，以及民航意外調查的安排和程式，
以確保香港按照本地法例和《附件 13 ~的規定，為意外調

查準備就緒和確保有足夠能力應付;以及

4. 根據總調查主任的指示執行任何其他職務。

調查小組 2

1. 根據總調查主任的指示進行民航意外調查;

2. 統籌調查主任的培訓，有需要時為調查主任和外界專家安

排基本訓練和複修訓練;

3. 建立和管理民航意外調查的器材和設備;

4. 向生還者及遇難者/傷者的家屬匯報調查進度，並在有需
要時提供協助;以及

5. 根據總調查主任的指示執行任何其他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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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小組 3

1. 根據總調查主任的指示進行民航意外調查;

2. 密切留意在意外調查和航空安全方面最新的國際標準、發
展和技術，以更新調查隊伍的知識及設備，並向業界發放

相關資訊以提高對安全的警覺性;

3. 與本地和海外機構就意外調查和航空安全的事宜聯繫和
協調，並參與及/或舉辦與航空安全和意外調查相關的活

動;以及

4 . 根據總調查主任的指示執行任何其他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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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企三

國際民航組織對「事故」及「嚴重事故徵候」的定義 2

事故的定義

對於有人駕駛航空器而言，從任何人登上航空器準備飛行直至

所有這類人員下了航空器為止的時間內，所發生的與航空器運

行有關的事件，在此事件中:

a) 由於下述情況，人員遭受致命傷或重傷:

一在航空器內，或

一與航空器的任何部分包括已脫離航空器的部分直接接觸，

或

一直接暴露於噴氣尾噴'

但由於自然原因、由自己或由他人造成的受傷，或對由於藏在

通常供旅客和機組使用區域外的偷乘飛機者造成的受傷除外;

或

b) 航空器受到損壞或結構故障，並且:

一對航空器的結構強度、性能或飛行特性造成不利影響，和

一通常需要大修或更換有關受損部件，

但下述情況除外:僅限於單台發動機(包括其整流罩或附件)

的發動機失效或損壞，或僅限於螺旋槳、翼尖、天線、戚測器、

導流片、輪胎、制動器、機輪、整流片、面板、起落架艙門、

擋風玻璃 、航空器蒙皮(例如小凹坑或穿孔)的損壞，或對

主旋翼葉片、尾槳葉片、起落架的輕微損壞，

以及由冰霆或烏撞擊造成的輕微損壞(包括雷達天線罩上的

洞) ;或

c) 航空器失蹤或處於完全無法接近的地方。

2 只色括涉及有人駕駛航空器的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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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事故徵候的定義

涉及可表明具有很高事故發生概率的事故徵候，即對於有人駕

駛航空器而言，從任何人登上航空器準備飛行直至所有這類人

員下了航空器為止的時間內，所發生的與航空器運行有關的事

件。

註 1 :事故與嚴重事故徵候之間的區別僅在於結果。

註2: 嚴重事故徵候的實例見下文。

嚴重事故徵候實例清單

本清單並非包括無遺，且只是為界定嚴重事故徵候提供指導。

為避免相撞或不安全情況，必須做出規避機動或本應做出規避

動作的危險接近。

未被定性為事故的相撞。

幾乎發生的有控飛行撞地。

在被關閉或佔用的跑道、滑行道(不包括經批准的直升機運行)

或未指定的跑道上中斷起飛。

在被關閉或佔用的跑道、滑行道(不包括經批准的直升機運行)

或未指定的跑道上起飛。

在被關閉或佔用的跑道、滑行道(不包括經批准的直升機運行)

或未指定的跑道上著陸或嘗試著陸。

在起飛或起始爬升過程中出現嚴重故障而未達到預定性能。

駕駛艙、客艙和貨艙起火/或冒煙或發動機起火，即使這些火

災被滅火劑撲滅。

需要機組人員緊急使用氧氣的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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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被列為事故的航空器結構破損或發動機碎裂，包括非包容性

渦輪發動機失效。

嚴重影響航空器運行的一個或多個系統出現的多重故障。

機組在飛行中喪失工作能力。

燃料儲量或分佈情況需要駕駛員宣佈緊急狀態的，如燃料不足、

燃料用盡、燃料短缺或無法使用機上所有可用燃料。

嚴重程度為 A 類的跑道侵入。〈預防跑道侵入手冊~( Doc 9870 
號檔)包含有嚴重程度分類的資料。

起飛或著陸事故徵候，如跑道前接地、街出跑道或偏出跑道。

造成或有可能造成航空器操縱困難的系統故障、天氣現象、飛

行超出批准的飛行包線或其他情況。

空中引導與領航必不可少的某一冗餘系統中的一個以上的系

統出現故障。

無意或作為應急措施，有意釋放吊掛負載或航空器外部搭載的

任何其他負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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